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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A 日大会第3 3 5 6 (X X IX )号决议载有关于联合国 

特别基金业务的规定，其中第三条第一敦规定特别基金的政策和程序应由共有三十 

六小成员国的理事会制定。 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三二五次全体会议上, 

大会依据上述规定的第三条第二款选出了三十四小理事会成员国，并授权经济及社 

会理会选举其余二个成员国。 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五日第一九三八次会议上， 

理事-会选出了其余二个成员国的一小，并把最后一个成员国的选举推返到第五十八 

届会议。 经此等选举的结果，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由下列三十五小成员国组成：阿 

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乍德、奇斯达黎加、捷克斯洛伐克、法国、

圭亚那、印度、伊朗、 日本、科威特、马达加斯加、尼泊尔、荷兰、尼日利亚、挪 

威、巴基斯坦、巴拉圭、菲律宾、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瑞典、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端拉、1南斯拉夫和札依伊尔。

2 . —九七五年一月三十日，理事会举行一次组织会议（参看UES；B y3) ,  

在这次会议中它以无异议方式选出了奥利。阿尔格德先生（挪威）为主席，并把其 

他职员的选举推迟到定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四日开会第一届会议来举 

行。 理事会还请求秘书处编制理事会会议的议事规则草案和特别基金的财务条例 

草案，提交理事会第届会议审议。 大会第3356 (X X IX ) 号决议第七条第二款 

中规定遗秘书长通过特别基金理举会，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向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交一份关rf特别基金的行政安徘的报告，包括关于适当的财务 

条例和细则的建议在内。 秘书长依据上述的两小请求，编制了理事会议事规则草 

案 （ii.wr，i v / 4 ) 和关于一份特别基金财务安排的报告（uifSF/5),这些都在理事会 

觉一届会议中得到审议。



第一章 

第一届会议的组织

A„会认的开幕和期间

3 。理事会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四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第一届 

会议。 本届会由理傘会主席奥利。阿尔格德先生（挪 威 ）召开，举行了九次会议。

M -
4 . 除扎伊尔外，理事会全体成员国①都派员出席本届会。

5 . 下列专门机构，都旅员列席：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 

界i 生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和世界報行。

C. 选举职员

6 . 在四月三日第七次会议上，理事会以无异议方式选出下列职员：副主席： 

米奥德拉格U卡布里克先生（南斯拉夫），卡洛斯 - 江布鲁诺先生（乌拉圭）和 

萨利姆先生（苏丹）；报告员米安•卡德拉德一丁先生（巴基斯坦）。

议程和文件

7 . 在三月三十一日第二次会议上，理事会无异议地通过了载于U N S V 2号 

文件中的议程， 内容如下：

1 - 过认程。

2 . 议理事会议ÿ 规则。

3„ f 议特别基▲财# 条例。

4 . 其他取项。 '

5 . 过现# 会报告》 i

8 . iij!，么V!/议的文件，载于附件二，



第二章 

理事会议事规则

9 . 理事会按照议程项目2 的规定，审议了秘书处为其编制的议事规则（U1JSF/ 

4 )。 议事规则草案包括下列事项：届会;̂ 义事日程、代表和全权证书、职员、秘书 

处、语文、会议记录和报告、事务的处理、投票和选举、理事会成员国以外人员的 

列席会议、 以及议事规则的修正和暂停适用。

1 0 .理事会在贫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上，进行了议事规则草案的一读，并通过了 

议事规则草案第一、三到七、九到十二、十四、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七、三十一 

到三十四和四十二各条。 理 事会在第五、第六次会议上，进行了其余各条的二读，

并通过了议事规则草案第八、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三、二十六、二十八、二十 

九、三十、三十A、三十五、三十七A 、和四十四各条，和删除了第四千三条。

在第六次会议上，议事规则草案第二、十九、二十、二十四、四十一和四十一 A经 

过三读而获通过。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还通过了议事规则全文；那些规则的最 

后案文载于本报告附件三。 i

1 1 .在通过议事规则之前的讨论中，大家同意应将特别关于规则草案第二十、

二十四、 四十和四十三条的各项决定和谅解包括在这小报告中。

1 2 .关于规则草案第二十条，委员会听到了关于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u N siy  

6 ) 后，决定暂时不将阿拉伯文包括在理事会正式语文之内，最后是否成为正式语 

文留待以后再说》 ,

l î i .关干规则草繁# ;二十四条，所得的了解是，如果根据经验认为必须要采取 

这种办法的话，理银会也许在以后会ÿi'i知大会，认为对它的工作来说至少某些会议 

的简要记录是必需的，并请求大会放弃第2 5 3 8 U X I X ) 号决议中关于理事会的有 

关舰〉i二

14. 乂于规则草衆^̂!；四十条（附件三中，改为第四十二条），共同意见是，以 

“ 一 切 " 税武为基础而邀请观察员的间题 , 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既然



这小问题在目前审议修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的程序中正在考虑，而经社理 

車会对此尚未作出决定，因此决定在经社现事会就其各项规则未作出决定前，暂不 

处理该条的最后条文。

1 5 . 关于规则草案第四十三条，共同意见是该条应予删去，所根据的谅解是 

理事会于认为有用时，可以并且行将邀请小人、实伐S 机关或姐织。

1 6 . 理夥会承认所通过的议，规则的案文，乃是把联合国其他机关采用的各 

项规则加以简化和缩短，因此大家同意，如有任何情况不属已通过的各项规则所适 

当包括的范围则将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六一条的规定（A /5 20 / l^ e v . 12 ) ②参 

考该议車规则办理；其次，也可能参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② 联 合 riHi版物，锁售品编夸：E .7 4 . I ,6 «



第三章 

联合国特别基金的财务安排

1 7 . 大会第 3 3 5 6 ( x x i x ) 号决议所载条敦第七条规定，在大会通过关于特 

别基金适用的财务条例前，应适用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并在第2 段中请秘书长 

通过特别基金理ÿ 会，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向大会第三十届会 

议提交一份关于特别基金的行政安排的报告，包括关于适当的财务条例和细则的建 

议在内。 在第四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特别基金财务安排的报告 

(U :N : ;K /5) ,  # :载干本报告附件四中。

1 8 . 在该振告第一节中，经提议除大会另有决定外，特别基金的工作人员、 

行政和业务的需要都应在向特别基金提供的志愿捐款中拨付。 在第二节中，经建 

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应适用于特别基金的财务行政；可是，有人提议关于收受 

和利用特别基金所得志愿捐款的各种程序，理事会据告那些程序是同联合国财务条 

例和细则以及同已被接受的联合国惯例相符合的，但同时也承认特别基金的特性， 

那些程序的目的在于加速并便利执行主任的工作。

1 9 . 在辨论报告第一节时，若干代表回顾他们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所 

作决定的了解，根据这小了解，特别基金的行政费用是由联合国经常颜算拨付的。 

他们在辩论时，提到了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关于一九七五年特别基金行政费用由经 

常预算中支付的决定，认为在事实上对这个问题早已有了决定。 他们请理事会注 

意：依据第 3 3 5 6 U 3 a x )号决议第一条，小别基金是要担任双进和多过援助的中 

央监督机构，并一般地说，要作力这种援助工作的协调中心和奖励机构，可见，关 

于这项工作的行政用须由经常預算来负担，

2 0 . 其他代表团认为，就此问题采取立场现在仍然言之过早，应等到能够估 

计该取金的资源时才决定采取什么立场，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应由大会来解决。 

一位代来札‘出，大会就一九七五年提供预算经费所作决定并没有排除在来年采取.另 

一种提供经数的办法的可能性。 某些代表团赞同秘书长的建议，特别基金需要的



经费应由自由捐款支付。

2 1 . 在关于所提议的财务程序的讨论中，有几位代表提出了若干修正案。 

一位代表赞同该程序的内容，同时建议应在第3 款 （a )项 （i i ) 目的 " 報行怅户 "  

字样之前加上 " 正式，，两小字，而第3 款 （a )项 （i i i ) 目的 " 和 一 致 " 应 改  

为 “ 同意 " r 这些改动将使该程序的行文用字更接近于财务条例及细则。 他述建 

议，第三款（M 项 目 结 束 处 应 加 上 一 句 ，规定财务主任应就不可兑换捐款 

的使用提出一个年度报告。 男一位代表认为，在财务规定的（fe )项 （i i i ) 目下， 

" 可兑换货币和不可兑换货币" 的说法是不适当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货币都可以 

兑换成若干其他货币。 在这小问顧上，同一位代表建议对（13)项 （i i i ) 目的第 

2 分段采用另一种措词，宁可提到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所作出的捐款。 一位代表促 

遗注意该条款是为了实物捐助作出规定；他认为，拟议中的程序也应当处理这类捐 

助。 一位代表指出，第三段（a )项( i i ) 目的第二句不应解释为排除捐敦者选择 

把其存款存入哪一 M R 行帐户的可能性。

2 2 . 理事会在其第七次会议上决定对秘书长报告中所作各项建议给予注意， 

并说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把它对这些建议所持的意见转达给大会。



第四章，

联合国特别基金的资源

2 3 . 理举会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举行的第八次会议上审议了为该特别基金 

发动资源的问题 . 这个问题已由秘书处一位代表在会议开幕式发言中提到的， 

他说除非特别基金能尽速备有一种有助于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效手段，否则理 

联会的努力是不会完全有效某的 . 他补充说，从这个观点看，为该基金发动足够  

的初期，源是一小极应优先办理的事项 . 在这方面，他通知理事会说，一九七五 

年七月二日在其答髮联合国紧急行动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所发调査表的信中，挪威政 

府指出它已宜布准备捐欽1 千万美元给特别基金，只要该基金具有广阔的基础，并 

保证能获得总义重大的描敦 , 秘书处的代表还促请注意，在联合国紧急行动捐款 

国第三次商层会议上，澳大利亚代表曾经指出，由于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问题势 

必扩大到紧急行动的职权范围以外，澳大利亚政府打算在一九七五—— 一九七六年 

度提:供进一步的实质援助，义说，一旦紧急行动结束，如果特别基金拥有足够的资 

M , 它应能发挥一种建设性的作用 .

2 4 . 联合国紧急行动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说，虽然紧急行动将如期于五月一曰 

结束，但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多达援助和双这提助总计4 0 亿美元中，一大部 

分仍然有待彼出 . 他补充说，在对秘书长的特别帐户所认捐的265, 000, 000

元中，已经收到186, 000, 0 0 0 美元， 6 千万美元实际上已经支出， 这个数 

额的百分之六十已分配给粮食揚助，百分之二十八分配给肥料和农药，剩下的分配 

沿石油产Æ、医药用品、水泥和其他救济品，

2 5 . 他说，由于世界经济情况恶化—— 这也影响到不包括在最需要经济援助 

的üréc的原有名单中的若干国家一二现在正在考虑大约另外1 0 小国家的情形，可 

能将-化 列 入 該 响 M严重的国家的名单中. 别的一些国家可能在较后的阶段也要 

加以悉化 , 如果它们的情况转恶的话， 已有许多迹象表明会有这样的情形，



2 6 . 他对于特别基金开始菅业之前没有任何 " 过渡时期的机构" 来执行紧急 

行动的紧急援助的职责，表示关注 .

2 7 . 特别代表说，特别基金势必须由曾经在机构间小组内同联合国紧急行动 

进行合作的各机构予以协助，继续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情况进行係计、并对受 

傻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紧急救济进行监督的工作，

2 8 . 关于对特别基金提供资金的可能来源，特别代表举出了委内端拉的例子， 

这小国家曾经和 1̂̂干中美洲国家一起推行过某些财务合作计划，对它们给予收支平 

街的裔金，并提供计划和投资的资金，以发展自然资源和促进出口. 这种资金还 

将用以执行某些区域一体化计划，并促进互惠贾易的发展 . 在这方面，特别代表 

还提到了其他区域财务合作计划正由阿尔及利亚和伊朗在它们各自的区城内执行，

2 9 . 关于采用类似的计划，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将石油输出国組织从石油所得 

的流动资源的过剩-S输往或再转往发嚴中国家的可能性，是值得探索的. 如果能 

以一种有系统的方法来进行，这可能构成特别基金所能承担的最艰巨业务之一，

3 0 . 在第八次会议上，许多代表赞扬了紧急行动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因为他 

强调了由紫急行动结束到特别基金开始营业这两个时间之间的* M 成的问题，这些 

代表对这小时间差距表示关注.他们还就紧急行动所办的优异工作赞扬了特别代 

a , 因为紧急行动已成功地使全世界都集中，注É：受影最严重的国家的困境， 一位 

代表强调说，从若干国家裁减军事派算所能节省下来的资源，可用于发展的目的 .

31. 有几位代表说，他们从特别代表获悉合格接受紧急救济的国家名单可

能予以扩大，感到满意. 另一位代表注意到，繁急行动的行动和监督职责已推动 

了对3^影响最严:t 的国家的双进和多进援助，完全符合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大会第 

3202 ( ) 号决议然十节所载的规定和准则• 在口; f 了法律顾问的发言之后，

☆几位代农建议应iit大会对一九七E9年十二月十八日大会第3356C XX IK )号决议 

所载的0 —条规定作一检以便使特别基金能够向某些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紧急救 

'麻和发蔽復助 .



3 2 . 关于向特别基金提供捐款，荷兰代表说，荷兰改府原则上准备捐款，只 

瑟特别基金能从其他来源筹集足够的资金• 挪威代表说，挪威政府一旦获得特别 

基金很快就会收到数目可观捐款的保证，即将捐出秘书处的代表在会议开幕式上所

提到的款项.

33. 一位代表说，应该致力劝服可能的捐款国提供资源给特别基金；为了这 

个目的，他建认应授权理事会主席和经济援助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畏组织及石油 

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举行正式小组会议，同时，可为特别基金的初期资源确立大约10 

亿美兀的指标， 第一个建议得到了许多代表的支持，其中有些代表表达了下述看 

法：根据过去的经验，由主席在小别国家以及国家集团的基础上去和某些国家接触， 

让他有较大的灵话运用余地去询问可能的捐款国，这可能是比较有效果的办法。

关于第二个建议，有些代表支持确立一个指标的想法，并建议可将该指称定为10 

亿美元。 某些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提得太返，使他们来不及对它作适当的研究或决 

定他们的态度，表示遗憾 .

34. —位代表建议，召开一个认捐会议的想法可能是值得探讨的-一般的 

看法认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时机还未成熟，但这小想法可在主席完成他的探询 

工作后予以讨论，

3 5 . 辨论结束时，理事会在听取有关第3 3 段中第一个建议所涉财务问题 

( U E Ü i y ? )的发言后，决定授权主席在小别国家以及国家集闭的基础上探讨可能 

的捐款I I , 并请他尽速向理举会报告， 理事会还建议，主席也许愿意同联合国紧 

急行动秘书长的特别代来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协商，以便利用他们在这方面的 

经验 - ，

3 6 . 理ÿ 会还决定授权主席同秘书长作出适当安排，在紧急行动结束后，移 

交大会fy 3202 ( ) 号决议所说的监督业务. 一位代表指出，把任何有关监

双边拔助Û的収★ 委托给理联会或秘书长，是毫无根据的 .



第五章 

通过理事会报告

3 7 , 理会在四月四日举行的第八次和第九次会议上审议了其报告草案 ’ 
(UNSF/L. 1和 Add. 1 ) . 在第九次会议上，经讨论期间修正后，理事会一致 

通过按照大会第3 3 5 6 (X X I X )号决议所列条敦第三条第3 款的规定，将该报告 

透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交给大会 .



附件一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所通过的决定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曾经作出下列各项决定：

( a ) 理事会在四月三日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它的i义事规则（见附件三）；

( b ) 理事会在四月三日第七次会议上决定，对秘书长在其关于联合国特别基金 

的财务安排报告（见附件四）中的各项提议加以注意，并决定将理事会对 

此等提议所表示的意见（第三章）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转送大会；

( C )理事会在四月四日第九次会议上决定,授权主席与可能捐助国在小别和集 

体基細上进行协商，以期获得捐助，使特别基金可以开始执行业务，并请 

主席尽可能将其协商结果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 d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决定，授权主席会同秘书长作出适当安排，以便按 

照大会第3 2 0 2 ( [Mh：) 号决议规定（第十节），在紧急工作结束之后， 

移交监察方面的业务。



附件二

理事会收到文件一览表

文件编号 

UHSP/1

UNBFyZ  
UESiy"3 

UEG1V4 

U El',VX5  
UNS176

UïïSE/7

UEGE/L.l 和 Addl— 2 5 

UE 1

议程项目

2
1

2

3

2

标题

安排会议的临时议程

第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秘书处关于安排会议工作的说明

秘书处所编议事规则草案

特别基金的财务安排：秘书长的报告

主张将阿拉伯文列为理事会正式语文所涉 

行政和经费问题

拟请理事会主席进行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所 

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理事会报告书稿

代表名单



附件三

联合国特别基金理事会通过的议事规则

会议

第一条

联合国特别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通常每年举行常会而次，时间由理 

事会决定，但第二届常会的时间应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会议之前，以便经社 

理事会和大会在同年内审议理事会的年度报告。

特别会议

第二条

一 、‘ 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举行特别会议：

(■■)理事会的决定；

( 理事会主席与其他主席团成员掛酌情形与理事会理事团协商后作出的决定 .
'

( 大会的请求；

H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请求。

: 请求召开特别会议的提议应送交主席，再由主席按照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要

求作一决定。

除非举行特别会议的决定，请求或提议中另有规定外，此种会议应在主席 

与 联 合 别 基 金 执 行 主 任 （以下简称执行主任）协商后决定的日期召开。



会议地点

第三条

理事会会议通常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但理事会可以决定在其他地点举行某次会

议。

开会的通知

第四条 '

执行主任至少应在每次常会开幕六星期前，或尽早于特别会议开幕前，将每届 

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日期和地点通知理事会各理事国。

会议的续开

第五条

理事会可于任何会议期间决定暂时延会，订期续开。

^ 议 程

临时议程

第六条

一： 执行主任应与主席协商拟订每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临时议程应也括本规则所要求或下列机关或个人所提出的一切项目：

( • ) 理 会 ，在上届会议所提；
' * ,

( ■ ) 大会；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H 理会任何理事国；



Ü O 理事会按第十六条规定设立的会期委员会或工作团；

( / " ) 执行主任。 ‘

临时议程的送达

第七条

执行主任至少应在每届常会开幕六星期前并尽早在特别会议开幕前将每届会议 

临时议程和有关各项目的文件送达理事会各理事国。

补充项目

第八条

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理事会任何理事国或执行主任都可以提议在议 

程里增列补充项目。 除大会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外，提议增列补充项目的当事者 

在提出请求时，应附送理由说明书，阐述该项目急需研讨的理由和不能及时提请列 

入临时议程的原因。

执行主任应将此等须目列入补充项目清单，送达理事会各理事国。

议事日程的通过

第九条

理会 应 在 每 届 会议开始时，根据临时议程和补充清单，通过议事日程,

议 , 日程的修改 .

第十条

理身f•会在会议期间，可以修改议事日程，对项目有所增列、删除、缓议或修正



^  代表和全权证书

代表， 副代表和顾问

第十一条

理事会各理事国应派正式代表一人，出席理事会，并可视需要情况派副代表和顾 

问若干人随同出席。

全权证书

第十二条

代表的全权证书以及副代表和顾问的名单，应在会议开幕之前送交执行主任。 

任何全权证书如有问题，应由总务委员会审查，其审查结果应立即报告理事会。

® 职员

选举和任期

第十三条

: 理事会每年在首次会议开始时，应就理事国所派代表中选举主席一人，副 

主鹿三人，和报告员一人，族#主席团成员组成理事会的  1总务委员会， 选举主席 

团成员时，应对适当顾到保证公地城代表怪的需要。 主席团成员得连选连任， 

其担任职务到继任人员选出时为止。 ，

: 任何主席因成员因辞职 , 或P 故不能执行职务，或不再担任理事会理事国 

的代表，或其所代表的理举P 不再为理，会的理事国时，应即不再担任职务，并尽 

遂雜行特别选举，选出继任人选，以补足未满任期，



代理主席

第十四条

- ： 如理事会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会议一部分时，他应指定副主席一 

人代行主席职务。

：• 如理事会主席出缺时，应由其余主席团成员指定副主席一人担任主席职务 '

直至新主席选出为止。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主席同，

主席的投票权和代表权

第十五条

-；■ 主席或代理主席应以主席或代理主席身份而不以理事国正式代表身份参加 

理事会会议，但可将其投票权授予其所厲代表团男一成员。

二遇理事会审议主席所代表的理事国请求紧急救济或开发援助时，主席应指 

定副主席一人代行其职务。

五、 委员会

会期委员会和工作团 '

第十六条

理联会可设立为有效执行职务所必需的会期委员会和工作团，并可将任何 

有关议程的问题提交委员会和工作团研究和提出报告，

- i 除理，会另有决定外，人数有限制的会期委员会和工作团，应由主席与其

他主廣因成员协商提名，再由理，会核定。 ,

■ i 会期委员会或工作团提出的报告应载列该机构所采各项决定，连同任何不

同意见。



力 秘 书 处

执行主任的职责

第十七条

- 执行主任或其代表在理事会一切会议上，以执行主任资格执行职务，并可 

参加理事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一i 执行主任领导理事会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并负责为理事会各种会议作出一 

切必要安徘。

二 执行主任应每年向理事会提送年度报告，其中除讨论联合国特别基金的业 

务，包括有关财务资料外，并对基金面胎的问题提供建议，

秘书处的职责

第十八条 、

秘书处应按照本议事规则：

(a) 口译会议上的发言；

Cb)接受、翻译、印刷和散发理事会的文件；

( C )印刷、出版和散发理事会的决议和需要的文件；

( d ) 保管理事会的文件和记录；

( e ) 办理理，会所要求的所有其他工作，

涉及支出的提案

第十九条

■ : 凡涉及支出的提衆: / 在未经理事会通过之前，如该提案涉及支用联合国特 

別基金的资源，则由执行主任，如该提案涉及支用联合国经常预算的款项，则由联



合国秘书长，编制并向理事会提餅九行该提案所涉经费的佑计。 在理事会审议此 

种提案时，主席应请各理事国注意此项估计并加以讨论。 '

涉及支出的提议都应遵照联合国特别基金财务条例和细则各项规定办理。
t

语文

正式语文和应用语文

第二十条

中、英、法、俄、西班牙五种语文为理事会的正式语文。 英、法、西班牙三 

种语文为应用语文。

P译

第二十一条

以一种正式语文所作的发言应口译成其他正式语文。

代表可用正式语文以外的任何语文发言，但应自行设法安排，将发言口译 

成一种正式语文。 秘书处口译员将发言译成其他正式语文时，可以根振用第一种

正式语文表达的译文。

决议和其他正式决定的语文 ! ,

第二十二条

理取会的一切决议和其他正式决定，应以正式语文作出《

会议

-般腐则



第二十三条

理事会及其所属会期委员会和工作团的会i义，通常均应公开举行，但提出或审 

议请求聚急救济或开发援助的会议或会议的一部分，除理事会另有决定外，应不公

开举行。

^记 录 和 报 告

会议的记录

第二十四条

-二各种会议不采取逐字记录和筒要记录。

理，会的各种会议应作成录音记录并由秘书处保管， 如理事会有此决定 , 

则会期委员会和工作困的会议亦可作成录音记录并加以保管。 关于非公开举行的 

会议或会议一部分的录音记录，其取得应以会议举行时为有关机构成员的国家代表 

和任何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员为限；理事会亦可决定在理事会决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准 

许其他国家代表听取此种记录和予以公布。

第二十五条

执行主任应编制并应向理事会理亭国转送理事会每次会议通过的一切决定和决定 

的主要理由的记录全文。 理事会任何理事国可以书面提出其个别意见，此种意见 

应列为记录全文的附件。

年度报告

第二十六条

理ÿ 会应每年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事务的处理

法定人数

第二十七条

理事会以二十四个理事国代表的出席为法定人数。

主席的一般权力

第二十八条

一: 主席除行使本规则其他条款所職予的权力外，负责宣布理事会每次会议的 

开会和 t 会，主特讨论，确保本规则受到遵守，准许发言，交付表决和宣布决定。 

主席在不违反本规则的各项范围内，对理事会会议的进行和会场秩序的维持掌有绝 

；̂控制权。 主席对程序问题应加以裁定，并可向理事会提议截止代表的报名，暇 

制代表准许发言的时间，和限制每一理事国代表对每一项目发言的次数，延期或结 

束辨论以及停会或延会《

■■ ：■ 主席执行职务时，应遵循理事会的命令。

程序问題 '

第二十九条

- 在讨论任何事项的时候，代表可以随时提出程序问题， 由主席根据议事规 

则，立即加以裁决。 代表可以对主席的裁定提出异议， 该项异议应立即付诸表 

决；除非出席并投票的理事国过半数否决主席的裁定，否则该项裁定应为有效。

: 代表提出程序问题时，；不得轉讨论项的实体发言 *

动议

第三十条

理取会理国可以提出任何下列各项动议，主席对于此种动议可不加辩论付诸



表决，并可依如下次第，放在会议中其他一切提案和动议之前：

(一） 停会；

口 延 会 ；

( 0 延期辨论所讨论的项目；

W 结束关于所讨论项目的辩论。

-答辨权

第三十一条

发言者名单虽已截止报名，但主席可以准许任何理事会理事国行使答辨权。

提案的重新审议

第三十二条

已被通过或否决的提案不得在同一届会议中重新审议，除非理事会以出席并参 

加表决的理事国三分之二多数决定重行审议。

十一•表决和选举

表

' 第三十三条 

理事会每一理事国应有一票è决权。

法定过半数

第三十四条

所有问周应尽可能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 a ) 要问题的决定—— 包括政策问题，核定计划项目，支拨经费和受援国的资



格—— 应以理事会全体理事国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作出；

( ^ ) 其他问题的决定应以出席并投票的理事国过半数的同意作出。

" 出席并投票的理事国" 一•词的意义

第三十五条

就本议取靓则而言， " 出府并投票的理Ÿ 国 " 一词，指出席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的理，国。 弃 权 的 理 国 ，视为未投票，

未经会议作出的决定

第三十六条

主席经与执行主任协商之后，认为对某一问题的决定，不应推迟到理事会下一常 

会，同时又无需要召开特别会议时，应将提请决定的动议，以最迅速的方法，转达每 

一理艰国，以求获得一致同意而予以通过。 如由各理事国的答复可见并无一致同意 /  

主席可将此一动议再送各理事国请求表决。 投票期间可在请求中加以规定，在规定 

期间或可以规定的延长期间届满之日，执行主任应记录投票结果并通知理事会各理事 

国。 如答复的理国不足二十四个，则此项表决应视为无效9

表决方法

第三十七条

除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外，理事会的表决通常采用举手方法，但任何代 

表都可请求采用唱名方法。 唱名表决应依理事国国名的英文字母次序进行，并由主 

抽 签 决 定 从 那 一 个 理 黎 国 开 始 唱 唱 名 表 决 时 ，每一理事国的国名均应唱到，

由现艰[13代来回答 " 赞成 " ， ’" 反对，，或 " 弃权 " 。 参加唱名表决的每一理事国的 

丧决站采应列入记录。



表决守则

第三十八条

在主席宣布表决开始后，除为了与表决的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 

得打断表决的进行。

解释投票理由

第三十九条

除 无 记 名 投 外 ，主席可以准许理事会理事国在表决前或表决后对其投票作解 

释性发言，但提案或动议的提案人不得就其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主席可限制此种 

解释性发言的时间。

选举

第四十条

除非候选人数不足以补足现有空缺因而理♦ 会另有决定外，一切选举应以无记 

名投票进行。 每一候选人的提名应以代表一人为限，提名之后，理♦会应立即进

行选举。

第四十一条

- : 遇有一个或一♦ 以上的选任空缺要同时补实，选任条件亦相同，而候选人 

数又不超过应补实的空缺时， 座以第一次投票中获得过半数票和得票最多的候选人
' I ;  ;

为当选。

；■ 如肤得讨半数票的候选人数少于应补实的空缺时，则应另行举行投票，以 

补其♦ 的空缺。



十 二 . 列 席

非理事会理事国国家的列席

第四十二条©

专门机构⑨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列席

第四十三条

理事会应邀请各专门机构® 代表列席理事会、会期委员会和工作团的各种会议, 

并各就其特别主管事项参加这些机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列席

第四十四条

二理事会应请取得大会常驻观察员地位的政府间组织所指定的观察员以及经 

理事会在专门和持续的基础上指定观察员，列席理事会、会期委员会和工作团的 

各种会议，并各就其特别主管事项，参加这些机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二、 理♦会可以邀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常邀请的政府间组织所指定的观察员 

列席理事会、会期委员会和土作 '团的各种会i义，并各就其特别主管事项，参加这些 

机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

第四十五条

理車会可以邀请经大会承认或按照大会决i义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指定的观察 

员列席理事会、会期委员会和工作团的会议，参加讨论与该运动有关的问题，但无

( D 参看第二章：，第 1 4 段，

⑨本规则所称专门机构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内 ,



表决权。

十三.议事规则的修正和暂停适用

修正和哲停适用

第四十六条

理，会可以修正加暂停适用本规则，但此种修正和暂停适用必须符合有关的大 

会决议的规定，并以二十四小时前已就修正或暂停适用的提案发出通知者为限。 

如无理事国表示异议， 此项通知可以免发。



附件四

联合国特别基金的财务安排 '

秘书长的报告

导言

1 . 大会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3202 ( S—VI ) 号决议中，除其他事项外，决 

定 ‘‘ 设立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由工业化国家及其他可能提供敦项的国家自愿提供的 

特别基金 " • 按照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第3366 ( XXIX ) 号决议第一条 

的解释，特别基金的宗旨在 " 按照大会第3202 ( S—VI ) 号决议第十节的有关规定 : 

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紧急救济和开发援助。 " 以及"担任这种双速和多追援 

助的中央监银机构，并在一般方面担任这种援助工作的协调中心和奖励机构" 。 第 

3356 ( XXIX ) 号决议第七条规定"在大会通过关于特别基金适用的财务条例前V 

应适用《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并请 " 秘书长通过特别基金理事会，并通过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特别基金的行政安排 

的报告，包括关于适当的财务条例和细则的建议在内" ， 本报告是根据这一请求编 

制的。

一、‘ 特别基金的行政和业务支助费 '

2 . 大会第3356 ( 3 — VI ) 号决议规定管理特别基金业务的第5 条第 3 款说， 

由于执行主任为特别基金的行政首长，所以 " 应在联合国秘书处范围内，设置一小小 

型秘书处，对执行主任提供援助 " ， 秘书长提议，除非大会另有决定，特别基金所 

需的人F u 行政和业务赛用应在向特别基金提供的自愿捐助的款项中开支。



接受和运用特别基金自愿捐助的程序

; i . 秘书长建议：大会于一九五0 年十一月十五日以第4 5 6 ( v ) 号次议通过， 

并经大会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日第950(  X ) 号决议和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9 7 3 ( X ) 号决议先后修正的联合国财务条例，以及秘书长关于信托基金业务和行 

政的第S T /S G B /1 4 6号通告所定有关各项规定，都应适用于特别基金約财务營理 . 

鉴于大会要求特别基金设置一小小型秘书处，又鉴于特别基金的资源需要确保适当 

帐目，因此，秘书长拟请按照第S t /B g b /1 4 6 号通告第8 段的规定，将下列接受 

和运用自愿捐助的各项程序适用于特别基金的资源。

( a ) 征暮认捐、表示领谢和收集捐助的责任

( 1 ) 征暮认捐和认捐后交纳捐助的后继工作，应由特别基金执行主任代表 

秘书长负责进行。

CLL)对于认捐的领Ü 和向交纳捐助发给正式收据的工作，应由财务主任负 

责办理》 领谢认捐的信件应特别说明捐赠者应将捐款存入指定報行 

的帐

( i i i )按照财务条例7 .2 的规定，非经财务主任同意，不得接受任何捐款。

(■LV)执行主任应将一切有关认捐来文的复制本和捐款收据转送财务主任。 

财务主任则应将所有其收到的交纳捐款通知的复制本转送执行主任。

( V )财务主任应定期将肖数额和实收捐款制成综合报告，综合报告复制 

本应转送执行主任》

(}))梢的处理和储存

Ci-) 收到的捐款应存入由财务主任指定的联合国銀行往来帐户。

( Ü )除非捐赠国另有指定外，所收捐款，投资收益和任何其他收入均应记 

入半.金帐目的一般用途项下》



( ü i)所收捐款如力美元以外的可兑换货币，则以存入之曰联合国规定的业 

务汇兑率折算美元记录》 如为不可兑换的货币y 则应 .另行记帐。

( iy )不立即需用的资金应参照执行主任所决定的基金业务的特殊需要，由 

财务主任用于投资。

( V )特别基金需要支出的款项应预先加以佑计，并将倍计数目每两小月通 

知财务主任一次。

(。） 财务和行政管理

( 1 ) 紫急教济或开发援助的申请，应由执行主任推荐，再由特别基金理事 

会核定；理事会关于此种申请的决定，应以标准格式通知财务主任， 

标准格式应记载执行各项业务的详细说明。

( Ü )执行主任负有责任与其他各组织和机构合作，酌情采取必要的实际步 

骤执行有关的援助业务。

CUi) 执行主任有权承付特别基金的经费，但以特别基金理事会按照上文(C) 

款a)项规定核定的用途为限。

O-'Ô所有特别基金帐下的其他承付款项和支出，均廣由财务主任按照执行 

主任与预算司合作编制的支出提议的基础所作拨款办理。

( V )财务主任负有责任9 记录有关特别基金财务上的一切往来帐目。并应 

按季编发资产、负债和未支配经费积余，收入和支出各项报表。

(V5-)财务主任应编制年度报告，说明特别基金所有可以动用资金和支出状 

况，并经由执行主任将其转送理Ÿ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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